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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

项目概况

项目相关资源投入
和制度建设情况

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 李青 填表人：蒋伟英

项目资金

      (二)其他资金：

学校是项目实施主体，制定上海师范大学闵行实验幼儿园制度外用工管理制度，根据教育局人保科下发的
人员职数和学校实际需求，对缺额的岗位进行招聘录用。管理措施主要有：
1、成立制度外用工招聘工作小组，园长担任组长，人事干部任副组长，保教主任、总务主任担任组员。
2、每年三月专题讨论人员招聘和录用事宜，六月进行招聘。八月完成录用。

通过补充公用经费的使用，对制度外的社会招聘人员（含代课教师）进行正常的工资、社保、绩效等发
放，确保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的开展。

按年度计划完成制度外用工人员的招聘，规范人员考核和管理，确保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的开展。

填报日期：2019年9月3日

一、项目总预算：417.54

二、当年预算：417.54

     （一）财政拨款：

        1.市级财政：

        2.区级财政：

        3.街道、镇级财政：417.54

     起始日期：   2020 年    1 月     1日         结束日期： 2020  年 12月31 日

此项目是根据闵行区人保局、闵行区教育局人保科对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一项制度，已实施多年。各学校
根据教育局人保科核定的岗位职数，向社会招聘录用各类符合条件的人员，我校的核定数是39位。该岗
位人员的录用，确保学校各岗位有人员上岗，保障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正常开展。

 依  据:根据闵行区教育局人事用工管理相关制度，教育系统学校工人用工采用社会招聘进行人员补充，
补充人员的职数由教育局人保科审定。补充人员经费按审定职数和国家相关规定下拨。

 必要性:学校后勤保障人员的退休，根据上述依据，必须招用社会人员进行补充，充实保障人员，确保学
校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

 可行性: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学校每年要向教育局申报审定的人员职数和补充公用经费下拨。

项目立项
情况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20年）

上海师范大学闵行实验幼儿园补充公用经费

经常性项目        √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

  项目负责人：李青 联系人： 蒋伟英              联系电话：64397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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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上海师范大学闵行实验幼儿园补充公用经费

一级目标 三级目标

人员招聘数量完
成率

外聘人员出勤率

外聘人员资质

岗位指标控制率

聘用人员年度考
核结果

用人单位满意度

长效机制健全性

人员续聘率

金额 依据

2,367,279.00    

185,760.00      

258,000.00      

61,920.00       

421,400.00      

41,280.00       

839,668.93      

4,175,307.93  ----

项目内容1：

2020年根据局下拨的指标数，核定各岗位人员的实际使用人数，对缺额的岗位人员根据工作要求进行招聘录用。
2020年我校的社会录用人员职数核定为43位，根据国家对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的相关规定，每月按不同的岗位发放待遇。
人员录用时间计划安排：每年三月专题讨论人员招聘和录用事宜，六月进行招聘，八月完成录用，九月正式上岗。

项目名称：

教育系统各镇管学校
编外用工薪金福利发
放标准（2017年10月

起实行）
含工资、福利费、伙
食费、工会经费、考
核费、管理费、社保
公积金/专技岗位

（5600元/人/月）、
管理岗位（4900元/
人/月）、技术岗位
（4725元/人/月）、
勤杂岗位（3600元/

人/月））

项目构成

绩效
目标

项目
预算
分解

主要活动的
内容和对象

产出目标

效果目标

金额合计 ---- ---- ----

影响力目标

构成明细

管理费                 960.00 43

社保公积金              19,527.18 43
教育局人保科核

定单

教育局人保科核
定单

明细 单价 数量 依据 备注

工资              55,053.00 43
教育局人保科核

定单

可持续目标 建立健全 外聘人员录用管理、日常管理、考核奖惩等措施建立健全。

可持续目标 不低于上年同期

社会效益目标 通过 对聘用人员工作情况按年度进行绩效考评的结果。

满意度目标 90% 相关直管科室对聘用人员评价。

质量目标 与岗位要求相符 本年度外聘人员资格、资质、学历与聘用岗位要求需相符

社会效益目标 低于控制线 年度岗位招聘数量指标控制在局下拨指标数内。

数量目标 100% 2020年我校的社会录用人员职数是41位

时效目标 98% 本年度外聘人员是否按时上岗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20年）

金额单位：元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考核               9,800.00 43
教育局人保科核

定单

工会经费               1,440.00 43
教育局人保科核

定单

福利费               4,320.00 43
教育局人保科核

定单

伙食费               6,000.00 43
教育局人保科核

定单



附件1-3

制度保障 具体措施

项目管理制度

上海师范大学闵行实验幼儿园制度外用工管理制度

一、招聘额度

在不超本校岗位配置数的前提下，按需招聘；经教育局、镇教委审批统一后，方可录用。

二、招聘条件

1、代课教师(技术雇员1-3级)

①资质要求：教师资格证。

②年龄要求：男性小于60岁，女性小于55岁。

③学历要求：幼儿园大专及以上学历，小学以上学段本科及以上学历。

④其中年龄在退休前5年的代课教师学历放宽一级，即幼儿园中专及以上学历；小学以上学段大专及以上学历。

⑤其中代课教师在本单位工作满10年以上学历放宽一级，同上。

⑥本岗位男女都可以在达到年龄要求后返聘5年，即男性返聘至65岁，女性60岁。

2、管理岗位（技术雇员4级）

（财会员、教务员、实验员、保健员、网管员、档案管理员、财产管理员、图书管理员等教辅管理人员）

①资质要求：无

②学历要求：大专以上学历。

③年龄要求：男性小于60岁，女性小于50岁。

④其中年龄在退休前5年且拥有对应岗位的有效证书的管理岗位学历放宽一级，即中专以上学历。

⑤其中管理岗位在本单位工作满10年以上且拥有对应岗位的有效证书，学历可放宽一级，同上。

⑤本岗位女性可以在达到年龄要求后返聘5年。即女性返聘至55岁。

3、技工岗位（技术雇员4-7级）

（保育员、营养员、厨师等教辅技工人员）

①资质要求：对应岗位的有效证书。

②无学历要求。年龄要求：男性小于60岁，女性小于50岁。

③本岗位女性可以在达到年龄要求后返聘5年。即女性返聘至55岁。

④若岗位证书在读中，则为技术雇员7级（见习人员）。

4、勤杂岗位（工勤雇员）

（驾驶员、水电工、维修工、厨工、绿化工、保安、宿管、保洁、仓管等后勤人员）

①勤杂类工作无资质要求，无学历要求。

②年龄要求：男性小于60岁，女性小于50岁。

③本岗位不论男女都不可以返聘，达到年龄要求后即终止合同。

三、招聘流程

1.  本校岗位配置额度，公开招录；

2.  经面试（教育局统一考试）合格后，鉴定劳务合同；

3． 根据实际用工岗位，由相对应的部门负责人予以考核；

4.   考核合格者，按上级部门的薪酬标准按月下发薪酬。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根据区教育局下达的2019预算标准、核定用工人数和预算指标金额数执行。2019年采用的预
算标准是：人员分为专技岗位（5600元/人/月）、管理岗位（4900元/人/月）、技术岗位
（4725元/人/月）、勤杂岗位（3600元/人/月），预算构成包括工资、福利费、伙食费、工
会经费、考核费、管理费、社保公积金。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明确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的原则、填报要求、编制表述、编制说明、绩效目标编制、所涉政府
采购、项目库等编制的规范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预算编制范围、内容、要求、时间节点和任务计划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1、专项经费要严格执行专项预算，不得超标准超范围列支；2、专项经费要专款专用，不得
挪作他用。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根据颛桥镇财务管理和内控制度进行预算执行管理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2020预算编制标准

《闵行区颛桥镇关于编制
2018年部门预算的指导意见
》

专项经费管理制度

《颛桥镇财务管理内部控制
制度》

预算管理制度

财务管理制度

《闵行区颛桥镇预算手册》
之《项目支出预算编制》篇
章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20年）

项目名称：上海师范大学闵行实验幼儿园补充公用经费

文件名称 保障阶段

上海师范大学闵行实验幼儿
园制度外用工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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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上海师范大学闵行实验幼儿园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     □

项目概况

项目相关资源投
入和制度建设情

况

项目总目标

年   度
绩效目标

需要说明的
其他问题

填报单位负责人： 李青 填表人：蒋伟英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总体情况）

（ 2020年）

困难幼儿补助

经常性项目        √ 中期预算试点项目  □

  项目负责人：李青 联系人：蒋伟英        联系电话：64899785

        2.本级财政安排：

        3.下级财政配套：0.14

      (二)其他资金：

     起始日期： 2020   年 1   月     1          日         结束日期：2020年   12    月   31    日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属于政策补助类，是对本市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适龄幼儿及残疾学生实施
的资助，具体内容是：对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人员、对低收入困难家庭学、烈士子女、孤儿、
残疾学生，免除学前教育阶段学校保育教育费、代办服务性收费和餐费。项目由闵行区教育局和各学前
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公共实施。

项目立项
情况

依  据:《本市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适龄幼儿实施资助的通知（沪教委财〔2015〕98号）》、《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对本市基础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实施免费教育
的通知（沪教委财〔2015〕103号）》

必要性:该项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家庭困难学生的经济负担，能让他们安心学习，创造良好的社会互助环
境。

 可行性：项目属于落实市级政策，管理上建立了全区统一的常态化补贴申报和操作流程，资金由区级财
政保障，学校方面也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在区教育局的指导监督下实施多年，项目可行。

1、成立了相关工作小组，每学期初根据教育局精神下发相关通知，由家长提供资料，班主任、教科研室
审核资料，财务室统计数据，对符合要求人员统计汇总交教育局审核，最终由上级部门终审确定符合要
求人员，同时确定专项资金予以实施。2、资金由市和区（县）财政承担。3、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上级
要求落实实施。

落实政策文件，从关注弱势群体出发，减轻困难学生负担，为困难学生安心完成学业提供有力帮助，推
进教育公平。

2020年度，对本校符合困难条件的学生家庭落实政策补贴，实现应补实补率100%。

填报日期：2020.1

项目资金

一、项目总预算：0.14

二、当年预算：0.14

     （一）财政拨款：

        1.上级财政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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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困难幼儿补助

一级目标 三级目标

应补实补率

政策覆盖率

补贴落实及
时性

政策告知率

补贴有效性

影响力目标
受补家庭满
意度

明细
金额

依据

775

260

35

20

100

100

155

    1,445.00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绩效目标）

（2020年）

金额单位：元

项目构成
主要活动的
内容和对象

对城乡低保家庭学生、特困供养人员、对低收入困难家庭学、烈士子女、孤儿、残疾学生，免除学前教育阶段学校保育教育
费、代办服务性收费和餐费。

绩效
目标

二级目标 目标值 备  注

产出目标

数量目标 100% 指审批通过的补贴对象数补贴发放率达到100%

质量目标 100%

时效目标 200%

效果目标

社会效益目标 100% 指政策告知情况，是否100%宣传到位

社会效益目标 90% 受补家庭是否认可该补贴能起到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的作用

满意度目标 90%

项目
预算
分解

预算明细 单价 数量 依据 备注

预算明细

保育教育费 225元/人/月

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
代办服务
型收费标

准

生活用品 35元/人/学期

课程配套标准材料费 100元/人/学期

区教育
局核定

数

餐费 13/人/天
1人/学

期

区教育
局核定

数

1人/学
期

区教育
局核定

数

体检费 20元/人/学期
1人/学

期

区教育
局核定

数

1人/学
期

区教育
局核定

数

课外教育活动费 100元/人/学期
1人/学

期

区教育
局核定

数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155元/人/学期
1人/学

期

区教育
局核定

数

金额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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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保障 具体措施

明确补贴标准、实施流程等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对象、标准、流程、资金等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根据区教育局下达补贴标准和核定人数,2020年补贴标准为：
保育教育费225元/月、餐费点心费13元/天、生活用品35元/
学期、体检费20元/学期、课程配套标准材料费100元/学期、
课外教育活动费100元/学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贴155
元/学期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根据《本市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适龄幼儿实施资助的
通知（沪教委财〔2015〕98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对本市基础教育阶
段残疾学生实施免费教育的通知（沪教委财〔2015〕103号）
》及《家庭经济困难适龄幼儿及残疾学生资助流程》严格落
实与操作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财务管理制度
1、专项经费要严格执行专项预算，不得超标准朝范围发放。
2、专项经费要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立项和计划阶段   □ 实施阶段     √ 收尾和完成阶段  □

《本市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适龄
幼儿实施资助的通知（沪教委财〔2015
〕98号）》、《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
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
对本市基础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实施免费
教育的通知（沪教委财〔2015〕103号）
》

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制定的《关于做好
学前教育阶段各类经济困难学生帮困助
学工作的方案》

预算管理制度

补贴标准

闵行区学前教育阶段学生资助工作的通
知

专项经费管理制度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制度保障)

（2020年）

项目名称：困难幼儿补助

文件名称 保障阶段

项目管理制度


